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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公益上书
“

之改进
如何改进此类

“

公益上书
“

使之更其实际性效果且避免可能带来的副作用

却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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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法学所教授
、

法学博

士
、

刑法研究室副主任

近年来
,

各种为了公共利益的上书

成为一种社会风气
。

总的看
,

这是政治开

明的结果 因为在不开明的时代
,

这样的

上书是不被允许至少是要冒很大风险的

这也是公 民维权走向理性的标志
,

因为

相比起暴力和其它激烈行为而言
,

这种

合法的方式在推进社会改良方面具有更

平和
、

更经济的优势 但如何改进此类
“

公益上书
’, ,

使之更具实际性效果且避

免可能带来的副作用
,

却并不是一个可

有可无的问题
。

我认为
,

可以从受理上书的单位或个

人
、

上书者本人
、

媒体和公众等第三方这

样三个角度来探讨
‘·

公益上书
”

的改进
。

首先
,

从受理上书的单位或个人来

看
,

应以保护公民的政治热情
、

保证民意

渠道的畅通为基本出发点
,

对此类上书持

欢迎和鼓励态度
。

目前这方面存在的一个

突出问题就是缺乏一种正式的回复制度
。

国家应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受理
、

登记

此类
“

公益上书
” ,

它们一方面要对这些上

书进行研究并转送给相关部门和人员
,

另

一方面要对所有来函进行回复
,

确认收

到
,

并分别用以下情况处理 凡不属于受

理范围或应当归属其他部门的
,

如实相

告
,

建议其取道其他途径
,

如信访
、

诉讼

凡属于公益性质的上书
,

一律以国家的名

义对上书者表示感谢
,

并可附带一些不具

法律约束力的非正式评论 对于那些符合

要求的上书方案
,

应启动相应的审查程

序
,

并将最后处理结果通报给上书人

正式的回复制度确立后 受理机关可

能会面临上书太多而难以应付的局面
。

对

此
,

可以通过两个办法来消解 一是制定

上书细则
,

为上书设置一些必要的条件
,

只有在符合这些条件的前提下
,

该上书才

能被提上审查日程 二是要加大各级人大

代表和政协委员受理民间上书的力度
。

建

议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设立类似于西方

的
“

议员办公室
’, ,

征集和收集包括
“

公益

上书
”

在内的民情民愈
。

实践中
,

还有一种包含
“

公益上书
’,

内

容的形式值得重视
,

即各种
“

情况反映
” 、

“

领导参阅
”

等
。

与民间借助媒体公开报道

的上书相比
,

这类上书往往通过内部渠道

不公开地进行 诚然 它们是领导决策的

重要参考
,

但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看
,

也

存在一个
“

兼听则明
”

的问题
。

因此
,

对

这类上书一般不宜直接批示
,

而只宜将其

看做一个信息源
,

还要进行甄别和听取多

方意见
。

对于那些属于个案性质的上书
,

或者完全是现行法律框架内的事情
,

最好

不要干预
,

以防给办案单位和个人带来不

适当的压力
,

也防止给社会造成一个错

觉
,

好像法律规则和程序不重要
,

领导人

的批示才重要
。

如果个案处理确实有问

题
,

可以通过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个案监督

机制等途径来解决
。

其次
,

从上书者本人来看 一是应当

将自己的境界尽可能地定位高一点
。

不可

否认
,

当前
‘·

公益上书
”

中的
“

个人英雄

主义色彩
, ,

比较浓厚 有的甚至带有炒作

或作秀的成分
。

上书者需要真正从
“

公益
’,

出发
,

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
,

不刻意追求

轰动效应
,

不刻意突出自我
。

二是应讲究

策略
。

有论者指出
,

目前公益法实践应采

取的总的策略是 在尊重现有政治秩序的

基础上
,

坚持利用法律途径和媒体宣传
。

在谈到具体策略时
,

该论者还指出
,

为了

减少公众对上书者本人
“

新闻炒作
’,

的质

疑
,

可以考虑采取以公益组织的名义或集

体的方式来上书
,

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社会

对上书者个人的过分关注
。

我认为这是一

个不错的设想
,

但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

是
,

目前这类公益组织还不够多
,

且不容

易获得批准
。

至于以集体的方式来上书
,

我则认为不能一概而论
。

中国社会喜欢创

造一种
‘·

人多势众
’,

的氛围
,

但事实上
,

这

种方式有时反而会给受理上书者造成不应

有的压力
,

甚至反感
,

不利于目标的实现
。

因此
,

我主张一般情况下
,

实行代表制即

可
,

应将重点放在上书内容的论证上
。

三

是上书者应深谙
‘·

物以稀为贵
”

的真谛
,

对

上书保持必要的克制
。

要想使上书起到应

有的作用
,

一般来说
,

应在穷尽一切其他

救济手段的基础上才能进行
,

特别是对于

一些具体问题
,

应树立通过诉讼途径解决

问题的基本思路
,

决不能将
“

公益上书
’,

庸

俗化
。

最后
,

还应看到
, “

公益上书
”

只是

公益法运动诸多环节的一环
,

或者说
,

只

有在紧密相连的公益法策略之链条中
,

它

才能得到展示并实现其意义
。

第三
,

在上书者与受理上书者之外
,

还存在一个第三方
,

即媒体和公众
。

几乎

每一次
“

公益上书
” ,

都会被媒体作为新闻

热点来追逐 每一次
“

公益上书
”

也都获

得公众的强烈认同
。

应当说
,

这成为一些

人动辄上书的一个重要原因
。

它一方面说

明当前中国通过法律途径来保障合法权益

的障碍还非常多
,

以至于人们有时不得不

借助社会压力来实现 另一方面
,

也说明

我们的媒体和公众在面对此类新闻时
,

存

在某种浮躁的倾向
。

真正负贵任的
、

成熟

的媒体和公众是不应当人云亦云的
,

而应

当有自己的主体意识
,

在批判的眼光中助

其前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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